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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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永續發展，厚植產業實力

壹、 前言

臺灣沿近海域有黑潮、南海海流
及大陸沿岸流流經，又因海面下有不
同底質、地形及地貌，發展出不同生
態系統，生物多樣性豐富，根據統計
臺灣附近的魚類有約 3,100 種，支持
我國家計型漁業發展。但是在漁業發
展過程中，全球面對的課題都一樣，
包括氣候變遷、棲地破壞、污染及過
度捕撈，我國亦無法避免面臨前述問
題，我國沿近海漁獲量曾高達 40 萬公
噸，自民國 70 年代起漁獲量開始下
降，近 5 年平均產量約在 18 萬公噸，

產值約 172 億元，漁業資源下降，最
先受到影響的就是漁民，進而影響整
個產業，因此政府透過獎勵休漁、減
船、特定魚種管理、漁業資源保護區
劃設、投放人工魚礁、魚苗放流等措
施，復育資源。

然 而 海 洋 廢 棄 物 是 近 年 熱 搜 話
題，漁業部分為人詬病為廢棄漁網部
分，會纏絡海底礁區致喪失棲地之功
能、危害海中生物包括纏絡鯨豚，甚
至影響船舶航行安全等，過去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漁業署投
入資源協助地方政府進行覆網清除
工作，並自 106 年起，農委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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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漁業署）提出劃設刺網漁業禁漁
區及輔導轉型措施，輔導 1,800 餘艘
經營刺網漁業漁船（筏）業者轉型為
一支釣、曳繩釣等釣具類漁業，或取
消經營刺網漁業。行政院並於 109 年
5 月 7 日核定「 向海致敬 」計畫，當
中漁業署將建立源頭管理機制，推動
漁網具標識，強化海上網具作業動態
流向管理，減少網漁具流失，以利資
源復育及永續發展。

貳、 保護棲地輔導刺網網漁具退場轉型

刺網漁業被普遍認為是漁獲選擇
性低、混獲率高，屬於易影響海洋生
態及環境的漁業，爰為加強管理，邀
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 研
商沿近海漁業資源復育事宜會議 」，
建立維護沿近海域環境及漁業資源之
共識，並爭取經費推動「 刺網漁業退
出 3 浬海域政策 」，逐步縮減我國刺
網漁業漁船（筏）艘數，輔導漁民轉
型為一支釣或曳繩釣漁業，並輔導地
方政府擴大或訂定刺網漁業禁漁區規
範，維護我國沿近海域棲地環境及資
源之永續利用，已辦理事項如下：
一、	 106 年 1 月 22 日修正發布「 漁

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
則 」，不再核准新增兼營刺網漁
業證照，從源頭限制刺網漁業漁
船（筏）艘數。

二、	 輔導地方政府依轄屬海域特性訂
定刺網漁業管制規範，目前已有

基隆市、新北市、澎湖縣、臺東
縣、屏東縣、宜蘭縣、嘉義縣、
新竹市、桃園市、花蓮縣、新竹
縣、雲林縣、臺南市等 14 個直
轄市、縣（市）政府訂定刺網漁
業管理規範。

三、	 輔導刺網漁業漁船（筏）轉型經
營一支釣或曳繩釣等友善環境
之釣具類漁業計 1,878 艘（106
年輔導 831 艘、107 年輔導 585
艘、108 年輔導 462 艘），逐步
減少刺網漁業漁船（筏）艘數，
減少作業時網具流失之機率，維
護沿近海棲地環境。

參、 向海致敬推動網漁具源頭管控

一、	 規劃推動之措施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向 海 致 敬 」計

畫，當中「 海岸清潔維護計畫 」，由
環境保護署統籌計畫控管，並成立跨
部會「 海岸清潔維護推動小組 」負責
督導、協調及整合各級政府辦理海岸
整體清潔維護工作。涉及農委會部分
有源頭減量管理，推動漁網具標識為
該計畫中重要工作項目之一，規劃推
動如下：

（一）	 刺網為臺灣小型漁船（筏）主要
捕撈作業方式，因漁法及網具
特性關係，於漁撈作業時網具
易破損斷裂流失海中，或纏繞
覆蓋礁岩形成海洋廢棄物，為
減少海中丟棄、遺失、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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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回收之漁具產生，賦予使用
者保管責任，建立廢棄漁網流
失海中回報機制，漁業署已於
109 年 8 月 31 日預告「 刺網漁
業漁具標示措施 」草案，預計
於 109 年底前於全國施行刺網
具實名標示制度。

（二）	 目 前 已 有 基 隆 市 、 新 北 市 政
府、澎湖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等縣市政府依據漁業法完成公
告以推動刺網具實名制度，桃
園市政府也已經辦理預告，顯
示已有許多縣市政府、漁民朋
友，均認同漁網具實名制管理
制度。

（三）	 本項政策規範對象是主、兼營
刺網漁業漁船，為便利漁民操
作執行，初期使用標示方式，
先以書寫標示為主，由地方政
府或漁會人員協助漁民，使用
油漆或其他耐水性塗料，於網
具兩端之浮球及固定間距之浮
子上，標示 CT 編號資訊，所標
示之文字大小需大於 3 公分或達
肉眼可辨識程度。另亦測試以
烙碼、標籤或其他具不可移除
性標示方式，作為下一階段標
示方法。

二、	 宣導與推廣情形
為 使 政 策 推 行 順 利 ， 漁 業 署 自

109年9月底開始至全國各區漁會辦理
宣導說明會，至 10 月 15 日止已赴金

門、嘉義、頭城、彰化、雲林及淡水
等 6 個區漁會，積極與漁民溝通，讓
漁民瞭解刺網現今所面臨的問題與網
具標示政策推動之目的，並透過雙向
交流蒐整漁民寶貴之問題及建議如下：

（一）	 金門區漁會：分別於金門縣小
金門羅厝及大金門新湖辦理宣
導說明會，由漁業署張致盛署
長及金門區漁會吳安樂理事長
主持，因金門海域常有大陸網
具漂流海上，或漁民網具遭大
陸漁船隨意切割，造成漁民困
擾，故參與漁民均對刺網標示
持贊成態度。

（二）	 嘉義區漁會：由嘉義區漁會戴澤
文理事長、張正義總幹事、嘉
義縣政府張建成科長及漁業署
派員主持，參與漁民反映因當
地多使用小型底刺網，浮子較
小不方便用油性簽字筆書寫，
會中已向漁民說明可先向縣府
登記，縣府會派員協助標示。

漁業署張致盛署長（左）、金門區漁會吳安樂理事長（中）、
陳水盛漁友（右）共同示範浮子標示漁船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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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頭城區漁會：由頭城區漁會陳
秀暖總幹事、宜蘭縣海洋及漁
業 發 展 所 林 芳 民 所 長 及 漁 業
署人員主持，會中由當地漁民

「 裕慶 6 號 」船主林志良先生，
展示其已自行標示漁船編號之
刺網漁具、浮球、浮子，以船
主角度說明刺網標示的方法及
意義，經其實例說明並籲請當
地漁民朋友一起進行網具標示
後，獲在場漁民認同與支持。

（四）	 彰化區漁會：由彰化區漁會陳
諸讚總幹事、彰化縣政府及漁
業 署 人 員 主 持 ， 當 地 漁 民 反
映是否可派員協助標示書寫，
並建議應對回收舊網具及流失
通報有所獎勵，以提高漁民流
失通報意願。會中向漁民說明
縣府或漁會可協助派員幫漁民
標示，雖仍有部分漁民認為麻
煩，但多數漁民均表示支持，
認同網具標示有其意義。

（五）	 雲林區漁會：由雲林縣政府、
雲林區漁會林明松主任及漁業
署派員主持，當地漁民反映因
漁民年紀大，網具較多，人力
不足，建議應派員協助標示，
並應獎勵回收舊網，維持環境
整潔。會中已向漁民說明雲林
縣政府或漁會可協助派員幫漁
民標示，另漁業署已有計畫補
助縣（市）政府辦理獎勵回收舊
漁網，提高漁民回收意願。

（六）	 淡水區漁會：由淡水區漁會吳
永寬總幹事、新北市政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理處及漁業署派
員主持，當地漁民建議目前新
北市政府已實施網具標示，但
規定每 15 公尺需有一個浮子標
示，建議未來統一規定為每 50
公尺標示一個浮子。會中向漁
民說明本年度已有計畫補助縣
市政府辦理獎勵回收舊漁網，
與會漁民均認同網具標示及流
失通報措施。

 
肆、結語

漁網具實名制是解決廢棄漁網具
問題的方法之一，透過刺網漁具標示
開始，從源頭管理賦予使用者責任，
讓漁民妥善保管使用漁網具，以減少
海中廢棄漁網具。經過前面幾場宣導
說明會，對不同地區之刺網實際作業
方式與主要訴求已有初步瞭解，未來
將持續協助各縣市政府與漁會，為臺
灣海洋環境盡一份力，讓漁業資源永
續經營。

「裕慶6號」船主林志良先生展示自行標示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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